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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特科技”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召开本次会议的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00� 。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1月28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1月28日上午9：

15-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委托他人出席现

场会议。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若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

8、会议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大道52号E地块12栋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议案》 √

特别提示：以上议案2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中小投资者的表决需单独计票。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2年11月1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2022年11月1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凭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企业

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邮件方式办理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详见

附件三），并与上述文件一并交到公司（信函或邮件请于2022年11月25日16:00时前送达或发送

至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时间：2022年11月24日-2022年11月25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

（5）登记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大道52号E地块12栋，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6）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达会

场，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约登记者出席。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树良、许怡

电话：027-8792� 0211

邮政编码：430205

电子邮箱：zqb@linkteltech.com

3、会议费用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51205；

2、投票简称：联特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

权。

（2）本次股东大会设置了“总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11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28日上午9：15-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兹全权委托

授权委托书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22年11月28

日下午14:00召开的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若对表决权的方式没有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行使酌情裁量权，有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

式按照自己的意愿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议案》 √

投票说明：1、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 、“反对” 、“弃权” 之一，并在相应栏内打“√”

表示。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做选择则视为无效委托。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

制均有效，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

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盖章）：

持股数量：

受托人姓名：

委托书有效期限：

证件号码：

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附件三：

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股东帐号

股东持股数量

股东联系电话

股东联系邮箱

股东联系地址（邮编）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地址（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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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六次会议于2022年11月1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22年11月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杨文山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格尔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放弃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芯钛” ）系公司关联参股企业，公司持有其

1.8138%股权。为满足上海芯钛经营发展需要，拟通过增资入股的方式引进新投资者嘉兴上汽创

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和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并向上海芯钛实施增资合计18,000.00万元。公司基于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同意本次上海芯

钛增资事项，并放弃本次对上海芯钛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芯钛注册资

本将由3,460.6451万元增加至3,668.2839万元， 公司持有上海芯钛的股权比例将由1.8138%下

降至1.7111%。

上海芯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旻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令钢先生年满18

周岁的子女，因此上海芯钛及孔旻先生为公司关联方。 上海芯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芯胜”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孔旻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令钢先生

年满18周岁的子女，上海芯胜为上海芯钛的股东，因此上海芯胜为公司关联方。上海歆檀企业管

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歆檀”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孔旻先生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孔令钢年满18周岁的子女，上海歆檀为上海芯钛的股东，因此上海歆檀为公司关

联方。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公司放弃上海芯钛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公司对上海芯钛放弃

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所涉金额为326.4840万元，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上海芯钛、上海芯胜、上

海歆檀及其关联方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关联交易金额为500万元， 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

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0.59%。过去12

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5%以上。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同日刊

登的《关于放弃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陆海天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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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同比例

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嘉兴上汽创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上汽” ）和青岛上汽创新

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上汽” ）拟向格尔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格尔股份” 或“公司” ）持有1.8138%股权的参股公司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芯钛” ）实施增资合计18,000.00万元，公司同意本次增资事项，并放弃对

上海芯钛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上海芯钛的股权比例将下降至

1.7111%。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芯钛仍为公司参股公司，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构成关联交易， 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陆海天已回避表决。 除本次公司放弃同比例优先认购权以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上

海芯钛、上海芯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芯胜” ）、上海歆檀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歆檀” ）及其关联方进行的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500

万元，今年3月格尔软件向上海芯钛增资500万元，该事项经公司2022年1月15日总经理办公会

议决议通过。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

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未导致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芯钛系公司参股企业，公司持有其1.8138%股权。 为满足上海芯钛经营发展需要，拟引

进新投资者嘉兴上汽和青岛上汽向上海芯钛实施增资合计18,000.00万元， 其中207.6388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 公司基于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同意本次上海芯钛增资事项，并放弃本次对上海芯

钛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芯钛注册资本将由3,460.6451万元增加至3,

668.2839万元，公司持有上海芯钛的股权比例将由1.8138%下降至1.7111%。

上海芯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旻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令钢年满18周岁

的子女，因此上海芯钛及孔旻先生为公司关联方。 上海芯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孔旻先生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令钢年满18周岁的子女，上海芯胜为上海芯钛的股东，因此上海芯胜为

公司关联方。 上海歆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孔旻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令钢年满18

周岁的子女，上海歆檀为上海芯钛的股东，因此上海歆檀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公司放弃上海芯钛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公司对上海芯钛放弃

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所涉金额为326.4840万元，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上海芯钛、上海芯胜、上

海歆檀及其关联方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外的关联交易金额为500万元，今年3月格尔软件

向上海芯钛增资500万元，该事项经公司2022年1月15日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通过。 未与不同关

联人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0.59%。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

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上海芯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旻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令钢年满18周岁

的子女，因此上海芯钛及孔旻先生为公司关联方。

上海芯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孔旻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孔令钢年满18周岁的子

女，上海芯胜为上海芯钛的股东，因此上海芯胜为公司关联方。

上述关联方均为公司参股公司上海芯钛的股东，且上海芯钛作为本次公司对参股公司放弃

优先增资认购权的标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公司放弃上海芯钛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

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人一：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详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二）上海芯钛的基本情况” ）

2．关联人二：孔旻先生，男，中国国籍，常住于上海市静安区，2018年至今任上海格尔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除上述已披露的事项外， 孔旻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3．关联人三：上海芯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芯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孔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K172E9Y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7月3日

营业期限 2018年7月3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瀛东村53号3幢2592室（上海智慧岛数据产业园）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信息、金融业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网

络、信息、电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日用百货、五金

交电、电子产品、通讯器材、办公用品及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上海芯胜的主要股东为孔旻先生及刘功哲先生，分别持有上海芯胜0.0667%及99.9333%股

权。

2)�上海芯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4．关联人四：上海歆檀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歆檀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孔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7AX3RK2T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9月6日

营业期限 2021年9月6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层海路888号3号楼1层(上海智慧岛数据产业园)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百货、五金交

电、电子产品、通讯器材、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歆檀的主要股东为孔旻先生及刘功哲先生，分别持有上海歆檀1%及99%股权。

2）上海歆檀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放弃优先认购权标的为公司放弃对上海芯钛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所对应的股权。

（二）上海芯钛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刘功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YGN873

注册资本 3,460.645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7月7日

营业期限 2017年7月7日至2037年7月6日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3号楼14347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经营范围

从事信息、计算机、通讯、电子、集成电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芯钛定位于汽车半导体芯片设计研发和产品应用，聚焦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为汽车

电子智能化、网联化发展提供芯片产品及应用方案支撑。 目前上海芯钛已面向市场推出了汽车

级安全芯片产品-Mizar系列M20、M300、M2000三款产品，该系列产品主要解决智能网联汽车

业务的车云加密认证、车载安全通信加密认证、V2X消息认证等需求。 Mizar系列产品的设计研

发、生产制造及封装测试全流程均达到了汽车半导体质量要求，量产产品已通过了第三方权威

机构AEC-Q100� Grade1（-40度～125度）等级质量考核要求。 2020年已完成Mizar芯片应用

车型量产上市销售，实现了芯片销售收入。

上海芯钛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上海芯钛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孔旻 987.5000 28.5352%

朱肇恺 304.7925 8.8074%

李澜涛 170.0000 4.9124%

徐骏捷 106.2500 3.0703%

刘功哲 485.0000 14.0147%

林宗芳 106.2500 3.0703%

冯华 75.0000 2.1672%

上海芯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95.0000 5.6348%

陈宁生 145.5027 4.2045%

上海晁裕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4376 1.1396%

广东广祺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2742 3.8222%

嘉兴创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8.5208 4.0027%

深圳市投控东海中小微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79.3645 2.2933%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62.7691 1.8138%

上海火山石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6285 2.0987%

上海国策科技制造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0.2075 2.0287%

上海歆檀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52.1163 4.3956%

苏州方广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7122 2.8524%

常州方广三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3192 1.1362%

总计 3,460.6451 100.00%

上海芯钛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类别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1-6月）

资产总额 7,882 16,109

资产净额 4,543 16,561

营业收入 1,986 1,002

净利润 -7,156 -1,482

上海芯钛2021年度财务数据经上海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22年1-6月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嘉兴上汽创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嘉兴上汽创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MABRM3DB21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年6月23日

营业期限 2022年6月23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89室-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司与嘉兴上汽不构成关联关系。

（二）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青岛上汽创新升级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3MA3UTXE74K

注册资本 1,354,9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1月12日

营业期限 2021年1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馆陶路34号6号楼101-0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

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司与青岛上汽不构成关联关系。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上海芯钛本次增资定价根据上海芯钛实际运营情况， 以及基于对其未来成长性的认可，遵

循市场原则，经交易各方充分沟通、协商一致确定，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上海芯钛的优先认购权综合考虑了公司资金计划安排及整体发展规划，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芯钛仍为公司参股

公司，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不会对公司2022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主营业务及

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11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同比例增资优先认

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陆海天先生回避表

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放弃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是综合考虑了公

司资金计划安排及整体发展规划，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放弃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放弃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是综合考虑了公

司资金计划安排及整体发展规划，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放弃同比例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2日

●备查文件：

1.�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3.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书；

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5.�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证券代码：003005� � � � �证券简称：竞业达 公告编号：2022-051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获悉公司独立董事郝亚泓的

母亲顾鋆文女士，于2022年10月26日至2022年11月8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 本次短线交易的具体情况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成交价格（元） 成交金额（元）

1 10月26日 买入 100 55.55 5555.00

2 11月8日 卖出 100 63.20 6320.00

根据《证券法》等有关规定，顾鋆文女士的证券账户在买入公司股票后六个月内卖出，其行

为构成了短线交易。 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为：交易数量100*（卖出价63.20-买入价55.55）

=765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独立董事郝亚泓女士及其母亲顾鋆文女士的证券账户均未持有公司

股票。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相关情况，郝亚泓女士及其母亲顾鋆文女士积极配合、

主动纠正。 公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措施如下：

1、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

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

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

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

按照规定，顾鋆文女士本次短线交易所得收益765元人民币已上缴公司。

2、经核查，郝亚泓女士对该交易情况并不知情，交易前后亦未告知其亲属关于公司经营情

况等相关信息，不存在主观违规的情况。 本次短线交易系顾鋆文女士未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所致，其买卖公司股票系其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行为，未就买卖股票事

项征询郝亚泓女士的意见，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或内幕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郝亚泓女士对于未能对其亲属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顾鋆文女士也已深刻认识到本

次违规交易的严重性，对因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将在今

后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承诺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

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并督促亲属执行到位，杜绝此类事

件再次发生。

3、公司将不断强化培训宣导，进一步要求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学习《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审慎操作，规范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郝亚泓女士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买卖竞业达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及致歉》

2、银行汇款凭证。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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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韵矿业收购Nkombwa稀土矿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中韵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韵矿业” 或“合资公司” ）是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与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韵升” ）共同

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本公司持有其55%股权，旨在共同就稀土矿的勘探与开发利用进行长期

深度合作。 为充分发挥合资公司竞争优势， 扩大稀土矿产资源储备， 增强合资公司盈利能力，

2022年11月11日中韵矿业与中矿国际勘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中矿控股” ）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 ），中韵矿业以转让对价500万美元收购香港中

矿控股持有的中矿香港稀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矿香港稀土” 或“标的公司” ）100%

股份。 中矿香港稀土持有非洲雄狮矿业有限公司 （African� Inkalamo� Min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雄狮矿业” ）99%股权，雄狮矿业持有赞比亚孔布瓦（Nkombwa）稀土矿

探矿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转让方基本情况介绍

1、企业名称：中矿国际勘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地址：Level� 54�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 s� Road� East� HK。

3、董事：王平卫。

4、注册资本：35,464,900美元。

5、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6、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1、企业名称：中矿香港稀土资源有限公司。

2、地址：6/F� MANULIFE� PLACE� 348� KWUN� TONG� ROAD� KL。

3、董事：王平卫。

4、成立日期：2021年9月3日。

5、注册资本：10,000美元。

6、经营范围：稀土资源投资开发与利用。

7、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中矿国际勘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8、 主要资产： 中矿香港稀土持有雄狮矿业99%股权， 雄狮矿业持有赞比亚孔布瓦

（Nkombwa）稀土矿探矿权。

9、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2,751.40元，净资产为-656.70元，负债

总额为13,408.10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0元， 营业利润为-658.38元， 净利润为-658.38

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2年10月31日，总资产为12,583,356.28元，净资产为12,583,356.28元，负债总额为

0元；实现营业收入为0元，营业利润为-117,083.04元，净利润为-117,083.04元。 （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10、中矿香港稀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标的公司所涉矿业权介绍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赞比亚孔布瓦（Nkombwa）稀土矿探矿权，由雄狮矿业于2022年11

月3日取得该矿权。

1、赞比亚孔布瓦（Nkombwa）稀土矿探矿权，位于赞比亚Muchinga省Isoka市东北24公

里处，交通便利，项目外部开发条件好，权证编号为21442-HQ-LEL，面积1850.2663公顷，有效

期至2024年10月31日。

2、根据2016年9月26日第三方机构Digital� Mining� Services出具的符合JORC(2012版)规

范的独立资源量估算报告 ， 以稀土氧化物总量 （TREO）1%作为边界品位 ， 孔布瓦

（Nkombwa）稀土矿权区内累计探获的稀土矿石资源量如下表：

稀土氧化物总量（TREO）

资源类别 矿石量（万吨） TREO平均品位（%）

控制的资源量 98 2.73

推断的资源量 180 2.78

合计 278 2.76

孔布瓦（Nkombwa）稀土矿累计探获伴生的磷灰石型磷矿石资源量如下：

伴生的磷灰石型磷矿

资源类别 矿石量（万吨） P2O5平均品位（%）

控制的资源量 325 7.04

推断的资源量 1857 7.06

合计 2182 7.06

3、第三方机构Digital� Mining� Services出具的符合JORC(2012版)规范的独立资源量估算

报告仅是针对孔布瓦（Nkombwa）稀土矿权范围内4.7公顷区块进行的资源量估算。 经过初步

勘查，矿权区域内的其他区块具备较好的找矿前景。 公司将根据勘查成果及时公告，并委托第三

方进行项目开发的可行性研究。

五、协议书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1）转让方：中矿国际勘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受让方：中韵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中矿香港稀土100%股权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和义务。

3、股权转让对价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5,000,000.00美元。

4、支付方式

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且股权过户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5、生效条款

协议书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矿权投资与矿业开发业务的成果转化，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中韵

矿业集合了本公司固体矿产勘查优势和宁波韵升在稀土应用领域的优势，由中韵矿业继续开发

赞比亚孔布瓦（Nkombwa）稀土矿探矿权，将加快该矿权的勘查和开发利用进度，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稀土矿的勘探、开发周期较长，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项目开发可能存在未能按期建设完成、未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第三方机构Digital� Mining� Services对孔布瓦（Nkombwa）稀土矿探矿权出具了JORC

(2012版)标准资源量报告，但该数据仍有可能存在与实际资源量不一致的风险。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2022�年度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中韵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矿国际勘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书》。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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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上

午9:15至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下午3:00中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

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北楼一楼

（B1001）会议室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世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由副董事长吴琨宗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2年11月4日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1人， 代表股份1,397,

198,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7.6439�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 1,294,766,7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3.4179%，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5人，代表股份102,431,4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2260� %。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以视频参会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方式逐项审议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第九届董事会外部董事薪酬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的公告》。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91,871,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87％；

反对 5,269,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2� ％；

弃权 5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8,259,9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107％；

反对 5,269,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93� ％；

弃权 5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0� ％。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续聘2022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 《关于拟续聘2022年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73,871,172� �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04��

％；

反对 5,340,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2� � � ％；

弃权 17,98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4� �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0,259,2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631�

％；

反对 5,340,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15� ％；

弃权 17,98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354�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 《关于调整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宝武集团中南钢铁有限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

况如下：

同意 106,648,8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06％；

反对 6,967,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89� � ％；

弃权 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5�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6,549,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51�

％；

反对 6,967,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43� ％；

弃权 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6�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杰、黄启发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896�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22-097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1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2年11月11日9:15， 结束时间

为2022年11月11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慈溪市新兴产业集群区宗汉街道新兴一路185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4、会议召集人：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岑国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74,422,8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23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4,405,4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21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7,4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 代表股份3,822,04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2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804,6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16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17,4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19,7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8％；反对3,13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8,9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1％；反对3,13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淳莹律师、竺艳律师

3、结论性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487� �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2-093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22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8,824,0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3人，董事鲍继聪、李自为、孙义兴、谭会良、张建峰，独立董事褚君浩、蔡绍

宽、乔久华、杨钧辉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徐晓伟、孙建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顾怡倩、财务总监吴燕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6,119,630 99.64 2,704,456 0.36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6,119,630 99.64 2,704,456 0.36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6,119,630 99.64 2,704,456 0.36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议案

64,595,272 95.98 2,704,456 4.02 0 0.00

2

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64,595,272 95.98 2,704,456 4.02 0 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64,595,272 95.98 2,704,456 4.02 0 0.00

注：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亨通光电586,229,925股，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持有亨通

光电95,294,433股，亨通集团和崔根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亨通光电681,524,35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8.32%，因此将崔根良先生纳入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计算。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慧、万晓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2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